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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海洋灾害隐患排查技术导则》解读

《海洋灾害隐患排查技术导则》已于 2022 年 12 月 20 日发

布，于 2023 年 1 月 1 日实施，现就编制背景、主要内容解读如

下：

一、为什么编制《海洋灾害隐患排查技术导则》

海洋灾害是指海洋自然环境发生异常或激烈变化，导致在海

上或海岸发生的对人类及其生存环境造成破坏的事件。深圳地处

华南沿海，人口密度高，经济总量大，又是台风引起的风暴潮和

海浪等海洋灾害频发的城市，海洋灾害隐患排查工作是城市公共

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深圳市位于南海之滨，海岸线长达 260.5 千米，海岸类型包

括沙质海岸、淤泥质海岸、生物海岸、基岩海岸、人工海岸等。

深圳市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。每年 4—10 月份为汛期，6—9 月

份为台风多发季节，风暴潮和海浪等海洋灾害常伴随台风同时发

生，影响面积大，威胁人数多，对深圳市海岸带造成了一定的影

响和破坏。2017 年台风“天鸽”对深圳市沿海造成了广泛的破

坏，一些沿岸建筑设施遭受损毁，沿海社区遭到淹没。2018 年

台风“山竹”对深圳市产生了严重的影响，海洋灾害的威胁引起

了深圳市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。建立海洋灾害隐患排查导则，加

强海洋灾害防灾减灾工作，是海洋灾害隐患治理以及维护城市持

续发展的首要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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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全国海岸带承灾体调查结果，根据灾害破坏机理出发，

制定海洋灾害隐患预判的调查技术方法体系和技术规范。从排查

的对象出发，向陆一侧具体任务以海洋灾害漫滩、漫堤、溃堤、

管涌、堤脚掏空等防护工程隐患及可能影响的承灾体为重点，向

海一侧以海水养殖区、渔船渔港、滨海旅游区、海岸防护工程等

为重点。具体海洋灾害隐患调查范围为海岸带区域，向陆一侧延

伸至海拔 10 米等高线，而且纵深不超过 10 公里，重点河口区域

延伸覆盖沿海县全域；向海一侧延伸至领海基线。有关学者指出，

海洋灾害隐患调查要充分考虑海洋灾害影响特征及调查区域工

程防护能力及重要承灾体分布，应用相关技术方法和规范，以点

面结合方式确定海洋灾害隐患区。向陆一侧隐患区的主要针对调

查区域内的防护工程，调查其防御能力、结构安全和渗流稳定三

方面的隐患。对于没有海堤的岸段，根据潮位观测数据调查低洼

地区的漫滩淹没隐患。对于向海一侧隐患区的确定：海水养殖区

灾害风险隐患要着重调查风暴潮、海浪灾害风险较高的海水养殖

隐患区；自然岸段海洋灾害隐患排查与警示是针对基础设施、水

动力环境危险性、冲刷侵蚀、安全管理等方面调查旅游区海洋灾

害隐患，并在隐患岸段设立警示标志。

综上所考虑，制定深圳市的海洋灾害隐患排查导则是非常明

确和必要的。在当前海洋灾害日趋严重的形势下，很有必要研究

制定适用于深圳市的海洋灾害预警信号发布规范，指导并规范深

圳市海洋灾害预警信号发布和传播工作，从而达到防灾减灾，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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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城市安全发展的目的。

二、本文件的总体结构和部分内容说明

《海洋灾害隐患排查技术导则》标准结构包括九个章节：范

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总则、工作流程、资料收集、

现场排查、隐患判定、成果编制，两个规范性附录，以下对标准

中的主要条款进行简要说明。

（一）第一章：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海洋灾害中风暴潮、海浪隐患排查的总则、工

作流程、资料收集、现场排查、隐患判定和成果编制等内容。

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(含深汕特别合作区)风暴潮和海浪致

灾隐患的排查工作。

（二）第二章：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章节给出了标准编制过程中引用的相关文件，包括：《海

洋工程地形测量规范》（GB/T 17501）、《警戒潮位核定规范》

（GB/T 17839—2011）、《港口设施维护技术规范》（JTS 310

—2013）、《水闸安全评价导则》（SL 214）、《堤防工程安全

评价导则》（SL/Z 679）。

（三）第三章：术语和定义

本章节给出了标准编制过程中涉及到的术语和定义，包括海

洋灾害、隐患排查、海堤、堤顶高程、挡潮闸、防坡堤、港口设

施、海水养殖网箱、海岸线。部分术语和定义参考了《海洋灾害

承灾体调查指南》（HY/T 0313—2021）、《海堤工程设计规范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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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GB/T 51015—2014）、《防波堤与护岸设计规范》（JTS 154

—2018）、《水产养殖网箱名词术语》（SC/T 6049—2011）、

《海洋学综合术语》（GB/T 15918—2010）等标准，另外一部分

术语为自定义。

（四）第四章：总则

本章节规定了深圳市海洋灾害隐患排查的基准体系、排查对

象、排查安排事项。隐患排查工作中，地图投影采用“高斯—克

吕格投影”；平面坐标采用“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”；高程基

准采用“1985 国家高程基准”；时间采用北京时间；数据单位

采用我国法定计量单位。海洋灾害隐患排查的对象包括：海堤、

挡潮闸、港口设施、自然岸段、海水养殖网箱。排查安排规定：

1.海洋灾害隐患排查工作宜定期开展，每两年提交全面的海洋灾

害隐患排查报告；2.排查对象特征或状态受到海洋灾害影响，应

在灾后两周内开展排查工作；3.排查对象经历修建、新建、扩建

等工程活动，应在工程竣工后六个月内开展排查工作。

（五）第五章：工作流程

本章节规定了海洋灾害隐患排查工作主要包括资料收集、现

场排查、隐患判定和成果编制等内容，并给出了海洋灾害隐患排

查流程图。

（六）第六章：资料收集

本章节规定了收集资料宜以行业部门提供的权威资料或档

案、统计部门公开发布的最新数据为准，资料要求全面、详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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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内容应包括：区域地质资料、地理环境资料、气象水文资料、

历史灾情资料、工程设计资料、其它资料。

（七）第七章：现场排查

本章节主要规定了应根据 SL/Z 679 要求，对海堤工程及海

底断面进行现场排查。海堤工程现场排查具体包括：堤顶、堤坡、

堤脚、堤岸防护、防渗设施、排水设施、交叉建筑物、其它工程

设施。海底断面测量包括排查海堤堤顶高程、堤前滩地高程等项

目的基本信息。应根据 SL 214 相关要求对挡潮闸进行现状排查，

挡潮闸安全排查包括：防洪标准、工程质量、渗流情况、结构情

况、抗震情况、金属结构情况、机电设备情况、其它要求。应根

据JTS 310—2013对港口主要设施进行详细排查；根据SC/T 9010

—2000 对渔港主要设施进行排查（排查内容同港口设施），现

场排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码头、防波堤、引堤和护岸、其

他港口设施、港口附属设施。应根据资料收集、卫星影像、现场

调研等手段，对滨海区域内存在建筑物或常住人口活动且无工程

防护的自然岸段进行现场排查，现场排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海岸线测量、自然岸段剖面测量、综合判定等事项。需对海水养

殖网箱进行现场排查，主要内容包括：1.对网箱主要结构、养殖

功能进行现场排查，检测其安全性、稳定性和功能性；2.记录海

水养殖网箱的养殖周期、精确坐标或活动海域范围；3.根据海水

养殖网箱所在区域内 10 年期有效波高、对海水动力隐患等级进

行综合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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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第八章：隐患判定

本章节主要规定了：1.海堤隐患判定标准，其中又包括了海

堤结构隐患判定标准和海堤防潮隐患判定标准，根据判定指标，

可将海堤隐患划分为一级隐患、二级隐患和三级隐患。2.挡潮闸

隐患判定标准,根据判定指标，可将挡潮闸隐患划分为一级隐患、

二级隐患和三级隐患。3.港口设施隐患判定标准,根据判定指标，

可将港口设施划分为一级隐患、二级隐患和三级隐患。4.自然岸

段隐患判定标准,根据判定指标，可将自然岸段隐患划分为一级

隐患、二级隐患和三级隐患。5.海水养殖网箱隐患判定标准包括

结构功能和海水动力隐患,根据判定指标，可将海水养殖网箱隐

患划分为一级隐患、二级隐患和三级隐患。

（九）第九章：成果编制

本章节主要规定了海洋灾害隐患排查报告应及时完成，排查

报告中应包含各数据调查表，编写内容及要求，见附录 B。海洋

灾害隐患现场调查成果应提交海洋行政主管部门，在完成自检、

互检和核查工作后，组织专家评审，在修改完善后，按相关规定

进行归档。

（十）附录 A：海洋灾害隐患现场排查表

附录 A 为规范性附录。本附录给出了海洋灾害隐患现场排查

表，给出了现场排查需要填写的事项。

（十一）附录 B：海洋灾害隐患排查报告格式要求

附录 B 为规范性附录。本附录给出了海洋灾害隐患排查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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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式要求，包括封面、封二、目录、前言、正文、封底、报告格

式事项的具体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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